元发改〔2021〕167号

关于元江县医疗垃圾收储工程建设项目

立项的通知

县人民医院：

你院报来的《元江县人民医院关于请求给予对元江县医疗垃圾收储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的请示（元医请〔2021〕26号）》已收悉，经我局研究，并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同意元江县医疗垃圾收储工程建设项目立项。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新建医疗垃圾暂存间，建筑面积156.55㎡。
三、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项目估算总投资115.08万元。资金来源：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不足部分县级自筹。

四、项目法人：元江县人民医院。

五、项目建设地址：元江县联络线与规划2号路东北角。

六、项目建设工期：2022年1月—2022年12月。

接文后，请抓紧做好项目开工前相关工作，争取工程早日开工。建设中，要树立节能减排意识，严把工程材料、质监、安全、投资、工期等各环节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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